山西省省级彩票公益金

资助公共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指南

为加强全省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我省将继续利用省级彩票公益金引导和资助各地做好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根据国家《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文化馆建设标准》等建设标准和《山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有关规定，为方便项目申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制定本指南。

一、资助范围

1.按照国家《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文化馆建设标准》、《公共美术馆建设标准》等，开展的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建设项目（包括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

2.按照国家《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等，开展的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示范建设项目；

3.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新建项目投入使用后，开展的图书、设备等购置项目。

二、建设规模
1.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的建设规模应严格按照相应国家建设标准开展；

2.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工作既要满足日常免费开放需要，又要坚持勤俭办事原则，严禁以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为名，建设奢侈豪华建筑及与公共文化设施无关的配套设施。

三、资助标准

（一）市级公共文化场馆新建资助标准

 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新建项目，按照不高于300万元/馆进行资助。
（二）县级公共文化场馆新建资助标准
 1.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单独新建项目，按照不高于200万元/馆进行资助；

 2.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合并新建项目，按照不高于150万元/馆进行资助；

 3.为继续支持脱贫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在脱贫县开展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新建项目，资助标准在以上标准的基础上提高20％。

（三）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改建及扩建资助标准

根据当地发改部门立项批复、当年省级彩票公益金预算额度及专家评审情况综合确定，按照立项估算额度的60%且不高于100万元/馆进行资助。

（四）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示范建设项目资助标准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示范建设项目，按照不高于70万元/站进行资助。

（五）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新建项目投入使用后购置资助标准

1.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新建项目投入使用后，按照不高于50万元/馆购置资助；

2.为继续支持脱贫县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原省贫县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新建项目投入使用后，按照不高于60万元/馆购置资助；原国贫县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新建项目投入使用后，按照不高于70万元/馆购置资助。

四、申报前提及相关要求

（一）申报前提

1.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及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已经当地发展改革部门立项；

2.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及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建设用地已经划拨，并经当地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手续；

3.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及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已经完成规划报批手续，并经当地规划管理部门办理手续；

4.其它条件（详见附件）。

   （二）项目选址

项目要严格落实《公共图书馆建设用地指标》、《文化馆建设用地指标》等，建设选址应本着服务市民、方便群众的原则，尽量设置在环境优美、交通便利、便于群众活动的城市广场和城镇中心地区。

（三）规划设计
1.项目要严格对照《公共图书馆建设标准》、《文化馆建设标准》、《公共美术馆建设标准》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等，认真做好规划设计工作；

2.项目设计应委托具有乙级以上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在合理控制建设成本的基础上，尽量体现当地文化特色；

3.项目功能设计要具有综合性、合理性、可行性，相关设施可与其他文化设施合并建设，但必须保证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和功能要求；

4.公共图书馆必须建有阅览室、书库、展厅、报告厅等基本功能用房；文化馆必须建有综合排练室、陈列（展览）室、培训室等基本功能用房；美术馆必须有展厅、藏品库房、创作室等基本功能用房；合并建设项目中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功能区必须相对独立，并建有各自的基本功能用房；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必须建有排练室、展览室、书刊阅览室等基本功能用房和室外活动场地。

（四）建设程序

按照国家项目建设有关要求，严格执行法人负责制、招标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制等法律法规，依法合规组织实施。

五、项目及资金管理

（一）项目管理

1.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项目建设责任主体是同级人民政府；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示范项目建设责任主体是县级人民政府。市、县文化和旅游局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工作；

2.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项目建设资金，除省级彩票公益金专项资助外，其余资金自筹；

3.项目可以吸收其它渠道投资和社会无偿捐赠等参与项目建设，但项目建成后不得改变用途或出租出借办公及业务用房。

（二）资金管理
1.项目单位应设立建设资金专用账户或单独进行账务处理，确保专款专用；

2.对擅自改变资金用途的单位和个人，由其所在部门、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后期管理

1.项目建成后，合理界定土地和房屋产权，办理相关产权和使用权证明，严禁擅自拆除、侵占、挪用公共文化设施，或者改变其功能、用途，或者妨碍其正常运行；

2.项目投入使用后，以显著方式标明“山西省公益性文化设施”和“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和中国体育彩票”标识，并主动接受省文化和旅游厅监督；

3.当地政府负责解决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成后的日常运行经费、年度购书经费以及免费开放地方配套业务经费。
六、申报程序及时间

（一）申报程序

1.市文化和旅游局作为市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资助资金的基层申报单位，市文化和旅游局、财政局作为项目的市级申报主体；

2.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局作为县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资助资金的基层申报单位，县（市、区）文化和旅游局、财政局作为项目的县级申报主体；

3.各市文化和旅游局、财政局应做好项目审核，推荐具备建设条件的项目，并汇总出具部门意见，报省文化和旅游厅。

（二）时间安排
1.申报单位按照当年项目申报通知时限，根据申报程序要求，按时上报申报材料；

2.省文化和旅游厅按照相关要求审核上报材料，通过专家评审确定资助项目及资助金额，并编制资金分配计划，按要求报省财政厅审核，并及时下达资助资金。

七、申报材料

（一）主要内容

申报材料以申报文本形式上报，主要包括项目资助资金申报表、项目计划书及附件三个部分（详见附件1）。

（二）相关要求
1.申报文本按规范格式填写，个别指标因特殊原因不能填写者，须另附材料说明原因；

2.申报文本所填内容必须有实证材料作为证明，以附件形式提供。

    本指南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财政厅负责解释，有效期至2025年12月31日，《山西省省级彩票公益金资助县级文化设施建设项目管理指南》（晋文发〔2016〕9号）同时废止。

附件：

1.山西省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申报材料目录

2.山西省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资助资金申报表

附件1

山西省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

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申报材料目录

第一部分   山西省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资助资金申报表（详见附件2）

第二部分   山西省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计划书

1.项目概况

2.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项目投资估算（当地政府征地费用不得计入总投资和配套资金）

4.项目领导小组名单

5.项目平立剖面图
6.项目施工进度表

7.项目地理位置图和区域位置图

   第三部分   附件

1.市、县有关部门关于建设项目的立项批复

2.《市、县人民政府关于无偿划拨建设用地的批复》

3.《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4.《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5.《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6.《市、县人民政府关于项目建设投资的文件》（或市、县财政局关于项目建设资金来源说明等相关证明文件）

7.《市、县人民政府关于项目建成后提供日常运行费、购书费、免费开放地方配套经费的文件》

8.市、县文化和旅游局及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机构的法人证和编制文件（复印件）

附件2：

山西省市县两级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

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项目资助资金申报表

	基本

概况
	市/县（市、区）

/乡（镇、街道）名称
	
	人口

（万人）
	

	
	上年财政收入（万元）
	（文化站项目不填）
	人均财政收入（元）
	（文化站项目不填）
	是 否

脱贫县
	（文化站项目不填）

	项目

概况
	项目

名称
	
	项  目

负责人
	
	建设

性质
	

	
	地址
	
	邮编
	
	电话
	

	
	总投资
	
	占地面积
	
	总建筑面积
	

	
	
	
	
	
	场馆建筑面积
	

	
	省级资金
	
	县级资金
	
	其他资金
	

	项目资金预算
	基建成本
	平均

造价
	      元/㎡
	其他成本
	内部装修
	                    万元

	
	
	总成本
	       万元
	
	设备配套
	                    万元

	
	附属设

施成本
	           元/㎡
	总成本
	          万元

	其他情况说明
	
	负责人签章

市/县人民政府盖章

            年  月  日 

	《市/县人民政府关于无偿划拨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用地的批复》       文号（             ）市/县人民政府（盖章）
	    二、《国有土地使用证》（复印件）

              证件编号（         ）

           市/县自然资源局（盖章）

	三、《市/县发改委关于下达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和乡镇（街道）综合文化站投资计划的通知》         

          文号（           ）

        市/县发改委（盖章）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证件编号（           ）

      市/县发证机关（盖章）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证件编号（           ）

 市/县发证机关（盖章）
	    六、《市/县编办关于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等机构编制的通知》  

            文号（           ）

       市/县编制办公室（盖章）

	七、《市、县人民政府关于项目建成后提供日常运行费、购书费、免费开放地方配套经费的文件》

文号（         ）

市/县人民政府（盖章）
	《市/县人民政府关于项目建设投资的文件》（或市、县财政局项目资金来源说明）

                文号（           ）

 市/县人民政府或财政局（盖章）

	市文旅

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市财政局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